陕西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

 框架协议编号：KJXY-610602-20250916-000008 
 征集人：延安市宝塔区教育体育局 
 合同名称：延安市宝塔区第五中学餐饮服务直接选定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KJXY-宝塔区-2025-HT025028 
 甲方：延安市宝塔区第五中学 
 乙方：延安茂大恒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元)：163800.00 
 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叁仟捌佰元整 
 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合同标的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计价单位
	报价单价
	金额
	备注

	1
	产品规格：25KG/袋，执行标准：‌GB/T 1354；原料为100%非转基因水稻，等级：一级；外包装标签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剩余保存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1,260
	元
	 130.00元 
	 163800.00元 
	1.本价格和数量仅为计划采购情况，最终结算以上级部门市场询价和实际成交情况核算为准。  2. 实际供货时间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定，最迟不得晚于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开始供货。

	2
	提供合理完善的配送方案，包含整体配送计划方案、详细的专职配送队伍安排、操作人员及配送人员具有健康证，持证上岗流程控制、质量管理、食材数量及总类管理、采购计划单及配送时间管理、安全管理、验货标准等说明。
	0
	
	 0.00元 
	 0.00元 
	

	3
	具有产品储藏体系和生产、储存场所，空间能够保证空气良好的流通性、适宜的储藏的温度；有定期检查维护制度，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租赁合同或购房合同、储存场所照片、设备购置发票、巡查记录等）。
	0
	
	 0.00元 
	 0.00元 
	

	4
	供应商须对食材的退换货问题、质量问题、安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结合采购需求提供售后服务方案。
	0
	
	 0.00元 
	 0.00元 
	

	5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应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针对采购人临时采购需求、恶劣天气影响、重大节假日或活动等特殊情况等制定应急处理方案），方案合理、可行。
	0
	
	 0.00元 
	 0.00元 
	

	合计
	 ¥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万叁仟捌佰元整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在签订合同前，乙方应按照征集文件《第三章 征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中所有承诺事项要求落实 
三、合同的范围和条件
 1、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征集文件（含框架协议）的规定相一致。 
 2、履约时间：2025年12月23日-2026年7月31日 
 3、履约地点：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安市宝塔区北大街1号（宝塔区第五中学院内） 
 
 
四、付款方式
 1、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2、货币单位：人民币 
 3、结算方式：由甲方与乙方双方商议确定 
 
 
五、服务保证
 1、乙方提供服务时，服务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2、乙方承诺与拟投入人员均有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3、乙方承诺拟投入人员工资不低于采购人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4、乙方承诺工作人员按征集文件落实。 
 
 
六、服务承诺
 以征集文件（包含框架协议）、响应文件、澄清表（函）和随服务的相关文件为准。 
 
 
七、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和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八、产权担保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九、解除合同
 如发生下列任意一项，甲方有权责令整改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及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考核不合格，拒不改正、影响服务质量或损害国家利益的。 
 2、因乙方原因导致重大火灾、伤亡、档案丢失等。 
 3、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隐瞒不报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5、未按本项目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甲方应当将服务违约的情况以及拟按合同约定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十、履约验收
 1、乙方提供不符合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的，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2、甲方有权组织（包括依法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对乙方履约情况的验收，并出具验收书；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3、甲方委托第三方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4、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十一、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甲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十二、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甲乙双方不能解决争议，任意一方可发起纠纷处理流程，由征集人进行协调。协调不能达成一致的，提交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三、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内容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冲突的，从其规定。 
 甲方(公章)： 
 甲方代表：李弥 
 甲方联系人： 李弥 
 联系电话： 13484685993 
 单位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安市宝塔区北大街1号（宝塔区第五中学院内） 

2025年12月23日

 乙方(公章)： 
 乙方代表：杜彩艳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延安苑东路支行 
 银行账号：103704683408 
 银行行号：104804000091 
 乙方联系人：杜彩艳 
 联系电话：13809111394 
 单位地址：综合批发市场8号楼19-20号 

2025年12月23日

